國立嘉義大學生物農業科技學系107學年度第2學期第4次系務會議紀錄
時間：108年7月30日（星期二）下午2時整
地點：生物農業科技二館1Ｆ會議室
主席：周主任蘭嗣
記錄：葉芳珓
出席人員：如簽到表
一、主席報告：
（一）
105及106學年度校外實習自我評鑑報告書7月底前送教務處，統一由教務處送外審。
（二）農學院107學年度第10次主管會議決議，以本院暨各系106年度行政管理費支應本院聘請身心障礙臨時工之工資。經統計106年度進用系統僅上線3個月，就106年10-12月資料計算，本系僅系辦、周老師及王老師有加保資料，故本系應分攤至農學院3,098元由系辦、周老師及王老師共同分攤。106年度教師所分配行政管理費請於108年12月31日前核銷完畢。
二、提案討論：
案 由 一：本系108學年修讀學、碩士一貫學程申請案，請審議
說    明：一、108學年度修讀學、碩士五年一貫學程申請計有王家興、陳瑞聰及李沛軒等3位。 

二、申請學生資料如附件一。
決    議：經所有出席老師決議，通過王家興等3位學生申請本系碩士學位課程先修資格。
案 由 二：本系學、碩士一貫學程實施要點名稱及內容修正案，請討論。
說    明：一、依教務處註課組108年6月10日通知辦理。
二、本系原要點採表列式，修正為條列式法規。

決    議：經所有出席老師決議，修正及刪除部份文字後通過。
案 由 三：本系107學年度傑出通識教師候選人推薦案，請討論。
說    明：依教務處通識組108年6月17日通知辦理。
決    議：經所有出席老師決議，本系通識教師尚未符合候選資格，故不予推薦。
案 由 四：本系高教深耕計畫：提升弱勢學生就學人數至高中招生計畫案，請討論。
說    明：一、依學務處108年5月13日通知辦理。
二、去（107）年度由周蘭嗣、王文德、何一正三位老師帶領、及系學會會長及外籍生4位，到斗六高中舉辦說明會為本系招生。
三、今年需再請3位老師及新任系學會會長，選擇一高中辦理，明年及後年還會各有一次。

決    議：經所有出席老師決議，本（108）年度由張文興、李互暉及張岳隆等3位老師帶領系學會會長及學生至嘉義縣市（擇一）高中辦理招生說明會。
案 由 五：本系108學年度各委員會委員推薦案，請討論。
說    明：一、本系107學年度委員會委員任期至108年7月31日止。 

二、依本系課程規劃委員會設置準則規定，系所主管為當然委員兼召集人，由系務會議推選教師代表4人，校外學者專家及產業界代表各1人，學生代表2人，畢業生代表1人。 

三、依本系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要點教師評審委員會規定，由委員5人組成之，系所主管為當然委員兼召集人，並置候補委員1人。
四、系學會指導老師由當屆系學會會長的導師擔任。

決    議：經所有出席委員決議，
1、 108學年度系課程委員：周蘭嗣主任（當然委員兼召集人）、莊慧文、李晏忠、及王文德等4位老師；校外學者專家，中興大學陳良築教授；產業界代表展壯園藝(股)公司賴本智董事長；學生代表，系學會會長黃奕勛、碩一學生詹哲銘；畢業生代表林宜蓁小姐。
2、 108學年度系教評委員：周蘭嗣主任（當然委員兼召集人）、莊慧文教授、獸醫學院張銘煌院長、森林系廖宇賡教授、水生系賴弘智教授，候補委員：農藝系莊愷偉教授。
3、 系學會指導老師張岳隆老師。

案 由 六：本系107學年度工作成果報告書案，請追認。
說    明：依研發處108年6月19日通知辦理。
決    議：經所有出席委員決議，追認通過。
案 由 七：本系108學年度工作計畫書案，請討論。
說    明：依研發處108年6月19日通知辦理。
決    議：經所有出席委員決議，追認通過。
案 由 八：本系貴重儀器「液相串連質譜議（LC/MS）」存置案，請討論。
說    明：一、應化系黃健智老師來信及研發長來電，希望本系釋出儀器供食農教研中心使用。
二、請各位老師提供意見，以回應學校做後續處理。

決    議：經所有出席老師決議，請相關單位以簽文方式會辦本系。
三、臨時動議：無。 
四、散會：108年7月30日（星期二）下午5時整。
